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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為鼓勵提升本系學生能力，幼兒教育學系(以下簡稱本系)特定此要點。 

 

二、 獎補助對象為本系大學部學生，於本校大四(含)前參加檢定，且通過下述檢定標準

者。 

 

三、 獎勵範圍：  

(一) 通過全民英檢中高級(聽、說、讀、寫)或 CEFR B2 以上標準者且未獲本校其

他補助者，得向本系申請補助報名費最高 1,000 元。已獲校內補助者，報名費

補助金額以已獲補助之差額每人最高 1,000 元為上限。 

(二) 通過托育(保母)人員技術士技能檢定且未獲本校其他補助者，得向本系申請補

助報名費 1,000 元。 

 

四、 申請程序：採隨到隨審，單一檢定項目限補助一次為上限。填寫「國立清華大學幼

教系學生檢定補助獎勵申請表」，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(如申請表所列資料)，向幼教

系系辦公室提出申請，經系主任審核後，提送系務會議報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國立清華大學幼兒教育學系學生檢定補助申請表 

個人資料 

姓  名  E-mail  

學  號  聯絡電話  

班級  測驗通過日期  

英文測驗成績及獎勵辦法說明 

本系大學部學生於在學期間通過下列標準任一項者，補助報名費 1,000 元：(請勾選) 

□ 1. 全民英語能力分級檢定 (GEPT) 中高級複試(含)以上通過 

□ 2. 多益測驗 (TOEIC) 聽力與閱讀成績 785 分(含)以上：________分 

□ 3. 托育(保母)人員技術士技能檢定 

□ 4. 其他: ________測驗(達 CEFR B2 以上標準者) 

 

申請補肋金額 

□金額: ________元。已申請並獲得補助，申請補助差額。 

補助單位：  

補助金額：  

□金額:1000元。已申請但未獲得校內、外單位補助。 

說明 

一、 申請前請備妥： 

□ 申請表正本  

□ 學生證(驗證後發還) 

□ 檢定成績單正本及影本(正本驗證後發還，影本 1 份留存。) 

□ 檢定考試報名費收據正本及影本(正本驗證後發還，影本 1 份留存。) 

二、 申請補助項目： 

□ 通過標準者且未獲本校補助者，補助報名費 1000 元。 

在學期間補助單一檢定項目以一次為限，繳附資料若有不實，即撤銷補助資格。 

三、 採隨到隨審，惟入帳時間須配合本校帳務報支流程。 

四、 幼兒教育學系保留隨時調整、暫停或終止本補助之權力。 

本人已閱畢並同意上述之注意事項，申請人簽名：____________________(請親簽)   

申請日期：___年___月___日 

 審查結果 幼兒教育學系填寫 

審查人簽章 審查結果：□通過，補助金額新台幣     元整。 

          □未通過，原因：______________ 

幼兒教育學系主任簽章 

  

 


